





院青发〔2020〕18号

关于我校举办第十一届“挑战杯”湖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通知

各分团委：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彻落实国家双创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引导和激励青年学生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、深刻的社会观察，不断增强对国情社情的了解，激发创新精神，培育创业意识，提升社会化能力，有效搭建青年学生创新创业平台，发现、培育和选树创新创业人才，助力湖北经济疫后重振，现将我校举办第十一届“挑战杯”湖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举办时间
7月17日—8月30日
2、 参赛对象
全体学生
3、 推进步骤
大赛分校级初赛、全省复赛、全省决赛三个阶段进行。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省赛将通过全国大赛官方平台，采取线上形式进行。
1. 校级初赛（7月27日前）：7月27日前，所有校赛参赛项目需在全国大赛官方平台进行报名，填报时需上传参赛项目申报表、公开展示信息表。7月31日前校赛评委将根据上报信息在平台进行评分。请各分团委务必仔细阅读赛事说明和表格填写说明，确保信息的完整性。尽早在全国大赛官方平台进行填报，以防因临近系统关闭日期可能出现的网络拥堵，导致无法报名的情况发生。具体事项详见附件1、2、3、4。有关系统操作方面的问题可咨询QQ：1018480283，电话：15571051102。
注：所有项目的参赛学生完成平台注册后，需扫描我校官方平台二维码进行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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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全省复赛（8月中旬）：组织全省复赛评审，评选出一定数量的参赛项目进入全省决赛。
3. 全省决赛（8月下旬）：评委会将通过相应评审环节，按约占进入省级决赛项目总数的10%、20%和70%，分别评出金奖、银奖、铜奖。
复赛、决赛阶段具体事宜将另行通知。
4、 有关要求
1. 高度重视，加强指导。各分团委将举办“挑战杯”湖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作为我校就业创业教育、促进青年学生创业实践的有力举措，切实增强工作实效。建立一支高素质指导教师队伍，对参赛者进行创业培训指导，组织开展创业实训活动，提高学生创业能力。
2. 加强宣传，广泛动员。各分团委要重视我校“挑战杯”赛事宣传活动，动员更多学生参与，推动学生创业创新活动深入开展。营造学校创新创业活动的良好氛围，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机会和平台。
附件：
1. 《关于举办第十一届“挑战杯”湖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通知》
2. 《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章程》
3. 《平台基本情况》
4. 《参赛学生平台使用指南》
               共青团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7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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